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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天育种科研基础工程设施更新
合同包一：太平庄基地设施更新维修

施

工
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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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

乙方：内蒙古盛世腾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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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合同

甲方：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

地址：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山丹街 2 号内蒙古科技大厦

乙方：内蒙古盛世腾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地址：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水语山城九号楼公馆 B 座 3单元 402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以及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航天育种科研基础工程设施更新中标

（成交）结果公告的相关内容，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，就如下合同条

款达成一致意见。

一、工程名称：航天育种科研基础工程设施更新合同包一：太平庄基

地设施更新维修（编号：NMGZC-C-G-260075）。

二、工程建设地点：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太平庄

实验基地。

三、承包方式：包工包料。

四、施工期限：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。

五、工程质量标准：符合国家质量验评合格标准。

六、工程质量保证期：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贰年内因乙方工程质量

问题而产生的保修由乙方承担。

七、合同形式、价格及付款方式： 固定单价（据实结算）

（一）合同总价款：¥414888.80 元，（大写：肆拾壹万肆仟捌佰捌

拾捌元捌角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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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付款方式：

1、合同签订后，支付预付款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15日，支付合同

总金额的 30.00%

2、工程完成 70%的进度后，支付至工程总价的 50%，达到付款条

件起 15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.00%

3、工程竣工合格并验收后，支付至工程总价的 80%，达到付款

条件起 15日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.00%

4、审计完成后，支付至审计结果的 97%,剩余 3%转为质量保证金，

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一次性无息支付，达到付款条件起

15日完成支付。

（三）乙方账户信息

乙方名称：内蒙古盛世腾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集宁支行

银行账号：1505 0166 6647 0000 1475

八、质量与安全

（一）应按图纸设计要求和建筑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及甲方依据合同

发出的施工指令进行施工，质量应达到国家建筑工程质量检验评定

合格标准，且达到业主、监理和甲方满意，乙方未按设计及规范、 施

工指令要求施工，甲方有权制止，直至通知其停工整顿或责令退 场。

由此造成延误工期及经济损失，均由乙方负责。

（二）凡经甲方、业主单位、监理、质量检验监督站验收不合格的 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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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，乙方无条件返工至符合验收规范要求，并应承担因自身原因 导

致返工，修改的费用。

（三）乙方应按安全施工有关规定，采取严格、科学的安全措施， 确

保施工安全和第三者的安全，承担由于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 故

责任的相应发生的费用。

（四）如因乙方的疏忽、管理不到位或过失而发生任何意外事故以 及

乙方施工人员在施工现场和生活区发生赌博、斗殴、酗酒等违纪 行

为，均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。乙方应对甲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害、 负

赔偿（补偿）责任或支出的费用负相应责任。

（五）施工队伍进场必须遵守厂（所）内规定的规章制度（如保密 、

防火、安全文明等）。

（六）工程质量应达到协议书约定的质量标准，质量标准的评定以 国

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为依据。

（七）工程具备隐蔽条件或达到专用条款约定的中间验收部位，乙

方进行自检，甲方在隐蔽或中间验收前 48 小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通

知监督部门验收，通知包括隐蔽或中间验收的内容、验收时间和地

点。乙方准备验收记录，验收合格，监督部门在验收记录上签字

后，乙方可继续施工。

（八）乙方应遵守工程建设生产有关管理规定，严格按安全标准组 织

施工，并随时接受行业安全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，采取 必

要的安全保护措施，消除事故隐患。

（九）乙方应对其在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，并对他们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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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负责。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进行施工。

（十）乙方每天务必有专职人员常驻施工现场，作现场维护和安全 防

护。如发生重大伤亡及其他安全事故，乙方应按规定立即上报有 关

部门并通知有关监督部门，同时按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处理。

（十一）甲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为乙方提供便利条件及施工场地。

九、对工程验收的约定

（一）甲乙双方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各阶段验收、总验收及乙方提供

的材料设备验收的条件和时间约定如下：符合国家质量验评合格标准。

注：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填写。

（二）如乙方未通过甲方组织的各阶段验收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限

定期限内整改，如整改不合格，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违约责任，解除合

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。

十、甲方对乙方工程的监督

甲方及甲方委派的代表有权对乙方工程、材料及设施设备、服务等质

量及管理进行监督，当乙方工程质量、材料及设施设备、服务内容不

符合约定时，甲方及授权代表有权要求乙方及时进行整改，对乙方拒

不改正或整改不到位的，甲方有权随时解除合同，并根据具体情况扣

除部分工程费用。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将工程项目分包给第三人。

十一、违约条款

（一）合同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因未履行合同约定或违反国家

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，受到罚款或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由责任

方承担责任，并赔偿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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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甲方提前使用或擅自动用工程成品而造成损失的，由甲方负 责。

（三）因一方原因，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，该方应及时通知另 一

方，办理合同终止手续，并由责任方赔偿对方相应的经济损失。

（四）由于乙方的责任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日期竣工，每逾期一日，

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0.1%的违约金，直至验收合格之日。逾

期超过 30天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造成损失的，乙方应当承

担赔偿责任。

十二、不可抗力条款

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，应及时通知另

一方,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，并在 2 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。

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、如何履行等问题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十三、争议的解决方式

合同发生纠纷时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

十四、合同保存

合同文本一式 肆 份，采购单位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各执 贰 份。

十五、合同附件

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与本合同具

有同 等法律效力：

1.乙方出具的报价单（函）

2.成交结果公告及成交通知书

3.甲方磋商（谈判）文件

4.乙方响应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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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

十六、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生效。

甲方名称：（章）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

甲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乙方名称：（章）内蒙古盛世腾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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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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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标（成交）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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